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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间接宣传及植入式广告的常见问题  
 

 

以下的「常见问题」旨在协助持牌人及公众了解《电视通用业

务守则  ─  节目标准》 (「电视节目守则」 )及《电视通用业务守

则  ─  广告标准》 (「电视广告守则」 )（合称为「守则」）内规

管间接宣传及植入式广告的相关条文。持牌人须时刻根据守则

内的相关条文，考虑间接宣传或植入式广告会否违反相关规

定。下列的「常见问题」不会替代守则内的相关规定。如「常

见问题」和守则内的相关规定有任何差异之处，一概以守则内

的相关规定为准。  

 

「常见问题」中提及的例子将实际情况简化以方便说明，亦不

涵盖所有情况。真实情况很可能较为复杂，并包含这类例子未

能涵盖的情况。通讯事务管理局（「通讯局」）在考虑投诉个

案有否违反守则内的规定时，会按每一个个案的情况，考虑所

有相关事实及内容。  

 

 

第一部分 :  植入式广告  

 

( A )  植入式广告的表达手法  
 

问 1 :   规管植入式广告的基本原则为何 ?  

 

答 1 :   规管植入式广告的基本原则如下：  

 

( 1 )  在节目中展示或使用产品／服务，须顾及节目的内

容 及 类 别 ， 以 自然 及 不 会 令 人 觉得 突 兀 的 手 法表

达；以及  

 

( 2 )  不得直接推销或建议使用产品／服务。  

 

 

问 2 :   会以什么因素考虑一个植入式广告的表达方式是否自然？  

 

答 2 :  考虑一个植入式广告是否自然表达的因素大多会包括：  

 

( 1 )  植入的广告是否配合节目的类别和内容；  

 

( 2 )  有否影响节目／剧集的完整性和流畅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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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3 )  是否自然融入节目／剧集内；  

 

( 4 )  有否过分展示或强调有关产品或服务（例如频密及

／或持续地以特写镜头展示产品或服务、过分详细

地描述产品或服务的特点）；以及  

 

( 5 )  有否喧宾夺主。   

 

 

问 3 :   何种表达方式会被视为直接推销或建议使用产品／服务？  

 

答 3 :  一般而言，「硬销」的表达方式属不可接受。以下为一

些可能会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表达方式：  

 

( 1 )  频密地赞赏或以「最好」等字眼描述产品／服务；  

 

( 2 )  直接而明显地指应购买、拥有或使用有关产品／服

务；  

 

( 3 )  包含与产品／服务／商标有关的广告声称（即强调

产品或服务的优点、特性及／或功效，以强烈游说

观众购买该产品或服务）；  

 

( 4 )  提及与产品／服务／商标有关的宣传口号；  

 

( 5 )  重复提及产品／服务的价格、销售点和供应情况。  

 

 

问 4 :  显示商品／服务占画面的大小／比例和出现的次数、时

间等是否有规定？  

 

答 4 :   我们不倾向就这方面作硬性规定，以避免妨碍创作自由。  

 

 

问 5 :  考虑表达方式是否可以接受时，对于本地和外地的产品

或服务会否有不同的准则？  

 

答 5 :  由于现时不少外地产品和服务可从不同途径获得（例如

网上购买），一般而言，通讯局会以同样的准则考虑有

关本地和外地的产品或服务的植入式广告。  

 

 



3 

 

以下 B 及 C 部分以例子阐述规管植入式广告表达手法的两个基

本原则的应用： ( 1 )须顾及节目的内容及类别，以自然及不会令

人觉得突兀的手法表达； ( 2 )不得直接推销或建议使用产品／服

务。个别植入式广告是否属可以接受，需要考虑其表达手法是

否同时符合这两个原则。  

 

 

( B )  自然及不突兀的表达手法  
 

问 6 :   若在节目中以产品用作道具，有哪些表达方式会被视为

自然及不会令人觉得突兀？  

 

答 6 :  若节目以产品用作道具，需考虑上述答 2 所列的因素。以

下 为 一些 可能 会被 视 为自 然及 不突 兀 的表 达手 法的 例

子：  

 

( 1 )  在清谈节目中，主持和其他讲者的枱面上放有某连

锁店的咖啡饮品及零食，观众可看见咖啡杯上连锁

店的名字及零食包装上的商标，但没有持续或频密

的特写镜头展示产品上的商店名称或商标，荧幕上

亦没有其他展示品牌／商标的物品（例如展示品牌

／商标的纸牌）；  

 

( 2 )  在剧集中出现汽车追逐的情节，观众可看见一些汽

车车身上的牌子、商标和型号，但没有持续或频密

的特写镜头展示牌子、商标或型号；  

 

( 3 )  在剧集中，一角色向母亲送赠首饰，观众可看见首

饰盒内外的品牌和商标，但没有持续或频密的特写

镜头展示品牌或商标，亦没有过分详细描述首饰的

对白，以致影响情节的流畅性；  

 

( 4 )  在剧集中，一角色经常使用某品牌的手机，观众可

于角色以手机与人通话时看见手机的品牌和商标，

但没有持续或频密的特写镜头展示品牌或商标；  

 

( 5 )  在 剧 集 中 ， 某 角 色 的 友 人 于 其 加 班 工 作 时 送 上 食

品，并指出该食品有不同口味和成分，对角色的身

体有益。观众可看见该食品及盒上的品牌名称及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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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但没有持续或频密的特写镜头展示食品的品牌

或商标，亦没有过分详细描述食品的特点；  

 

( 6 )  在剧集中，一个艺术家角色于商场大堂以色彩鲜艳

的罐装食品砌成巨型的艺术品作展览，但没有持续

或频密的特写镜头展示罐装食品的商标。    

 

 

问 7 :  若在节目中使用某些产品作示范，或介绍／试用某些产

品／服务，有哪些表达方式会被视为自然及不会令人觉

得突兀？  

 

答 7 :   在节目中使用某些产品作示范，或介绍／试用某些产品

／服务，需考虑上述答 2 所列的因素。以下为一些可能会

被视为自然及不突兀的表达手法的例子：  

 

( 1 )  在烹饪节目中，某艺员示范制作食物时使用某牌子

的厨具，过程中让观众看见厨具上的品牌和商标，

但没有持续或频密的特写镜头展示品牌或商标。由

于是烹饪节目，这样的表达方式较可能视为自然及

不突兀（有关在烹饪节目中不能接受的例子，请参

考答 9 ( 3 ) ( i i )）；  

 

( 2 )  在旅游或美食节目中，主持介绍一间食店并进行试

食；观众可看见食店的名称和商标，主持并在进食

时对食物的质素表示赞赏。由于以上表达方式能配

合旅游或美食节目的内容，所以可视为自然及不突

兀；  

 

( 3 )  在 介 绍 生 活 时 尚 品 味 的 节 目 中 ， 主 持 介 绍 时 尚 钟

表，过程中让观众看见手表表面上的品牌和商标，

主持并介绍该手表的功能、款式和外型等。由于有

关介绍能配合生活时尚品味节目的内容，所以可视

为自然及不突兀（若类似情况出现于剧集中或较可

能显得突兀，请参考答 1 0 ( 1 )）；  

 

( 4 )  在介绍致富之道的节目中，主持访问某机构／品牌

的创办人／管理层，并在片段中展示该机构／品牌

的产品和商标。由于有关介绍和展示机构／品牌的

镜头能配合访问内容，所以可视为自然及不突兀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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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5 )  在资讯娱乐节目中，主持于节日临近时介绍市面上

各种应节食品，提及包括赞助商推出的食品，并有

镜头显示有关品牌的食品、其包装上的品牌名称及

商标，但没有持续或频密的特写镜头展示品牌名称

或商标，亦没有对该食品作出过分详细的介绍。由

于此表达方式能配合资讯娱乐节目的内容，所以可

视为自然及不突兀。  

 
 

问 8 :  若节目的背景出现产品／服务的资讯，哪些情况会被视

为自然及不会令人觉得突兀？  

 

答 8 :  若节目的背景出现有关产品／服务的资讯，需考虑上述

答 2 所列的因素。以下为一些可接受的例子：  

 

( 1 )  在剧集中，某角色出外参加会议，途中经过某连锁

快餐店，有简短镜头让观众看见快餐店的名字；  

 

( 2 )  在剧集中，一导游角色站在印有旅行社名称和商标

的巴士前等待一群游客，而交代游客离开酒店的镜

头可看见酒店的名称，而有关名称和商标并非持续

或频密地以特写镜头展示；  

 

( 3 )  在一个资讯娱乐节目中，主持在某商品的发布会上

访问出席发布会的艺员嘉宾，访问画面可自然地看

见 活 动 现 场 布 景及 场 地 展 示 有 关品 牌 的 名 称 和 商

标；  

 

( 4 )  在剧集中，数名角色在球场踢足球，半场休息时于

设置在球场边的饮品售卖机买饮品，并拿着饮品在

售卖机旁闲谈。观众可于该场景的背景中看到售卖

机内的饮品，而机身上亦印有饮品品牌、商标及产

品影像，但没有持续或频密的特写镜头显示饮品品

牌或商标。  

 

 

问 9 :  有哪些表达手法会被视为不自然及突兀？  

 

答 9 :  需考虑上述答 2 所列的因素。以下是一些可能令人觉得不

自然及突兀而难以接受的例子：  

 

( 1 )  以不自然及突兀的方式加插植入式广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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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在一个衣香鬓影的表演晚会上，主持在表演过场

时突然向出席嘉宾派发通常不会于该场合出现的

食品（例如需用手撕开进食的食品），让嘉宾即

场进食，在过程中让观众清楚看见有关食品的品

牌及商标，而主持亦不断对食品的质素表示赞

赏；  

 

( i i )  在介绍美食的节目中，主持突然展示刚推出发售

的美容产品，在过程中有特写镜头让观众清楚看

见产品的品牌，并试图游说观众尝试有关产品；  

 

( 2 )  以造作或令人难以信服的剧情加插植入式广告  

 

在一个古代剧集中，一角色向朋友展示现代保健

产品，在过程中有特写镜头让观众清楚看见产品

的品牌，亦加插称赞产品质素和展示其特点的内

容；   

 

( 3 )  以喧宾夺主的方式加插植入式广告  

 

( i )  在接受某银行赞助的剧集中，一名角色因财政困

难到银行申请贷款，当角色到达银行后，有不少

特写镜头展示银行的招牌及标志，银行职员亦详

细讲解各项服务及优点，及频密地赞赏银行的服

务；  

 

( i i )  在一个烹饪节目中，厨师在制作食物过程中使用

某品牌的酱油，在过程中除以特写镜头展示产品

上的品牌外，更频密地称赞产品的质素，并重复

提及品牌的名称和售价，但烹调食物的内容则很

简短；  

 

( 4 )  过分强调产品或服务  

 

( i )  在剧集中一角色到车行选购汽车，当角色到达汽

车陈列室后，销售员向该角色详细介绍汽车的功

能和特点，而画面同时频密地以特写定镜展示车

厂名字和汽车型号；  

 

( i i )  在剧集中，一男角在快餐店为女友买面包。他与

收银员的对话包括了快餐店提供的多款面包、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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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馅料及酱汁，画面同时以特写镜头展示餐牌

和收银台上印有快餐店名称及商标的硬咭。  

 

 

( C )  直接推销或建议使用产品／服务  
 

问 1 0 :  有哪些表达手法含有直接推销的成分而属不可接受？  

 

答 1 0 :  不同的表达方式是否令人接受与节目内容和类别有关，

以下为一些可能会被视为不可接受的例子：  

 

( 1 )  在剧集中一个角色赠送手表给朋友，除了显示手表

品牌和外型，还详细介绍手表的特性、功能，以及

品牌的其他表款等。就一个剧集而言，这些内容构

成直接推销，属不可接受。  

 

但同样的内容若出现在介绍生活时尚品味的节目，

则因符合节目性质，而可能较易令人接受为有关产

品的资讯。然而，即使是此类节目，内容中若强烈

游说观众购买所介绍的手表及有提及该品牌的宣传

口号等「硬销」手法，仍属不可接受；  

 

( 2 )  在一个娱乐资讯节目中，主持介绍某品牌的礼品时

频密地称赞礼品的品质，并重复提及其价钱和销售

点，会构成直接推销，因而不可接受。  

 

同样的资讯若出现在介绍生活时尚品味的节目，而

关于价钱和销售点的提述较简略，则因符合节目内

容，而可能令人接受。然而，强烈游说观众购买所

介绍的礼品及提及该品牌的宣传口号等内容的「硬

销」手法，仍属不可接受；  

 

( 3 )  在旅游节目中，主持较常称赞所介绍的产品，例如

主持介绍外地一间商店的服饰，在过程中让观众看

见 服 装 的 品 牌 ， 并 约 略 称 赞 衣 服 的 品 质 和 设 计 独

特，属可以接受。  

 

但 在 同 一 情 况 下 ， 若 出 现 过 分 强 调 有 关 产 品 的 提

述，例如主持提及品牌名称时，多次表示观众在当

地 旅 游 时 千 万 不 要 错 过 在 该 商 店 选 购 该 品 牌 的 服

装 ， 提 及 商 店 的 地 址 等 ， 此 手 法 便 会 视 为 「 硬

销」，属不可接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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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1 1 :  就植入式广告而言，若节目大部分或全部于某收费景点

或游乐场取景及拍摄，可以接受吗？  

 

答 1 1 :  可否接受需视乎节目的内容及性质，考虑因素包括答 2 及

答 3 所述。以下为一些可能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植入式广告

的例子：  

 

( 1 )  在一节目中，一群艺员到某主题乐园游玩。节目开

始时，他们提及乐园的地点及由香港到该地的不同

交通路线，赞许到乐园的交通十分方便。之后，他

们逐一游玩及介绍乐园的不同设施（包括酒店、动

物园区、马戏团表演、滑水道、冲浪区等），对白

包含大量赞叹语（例如「世界级表演，令人印象深

刻」、「紧张刺激，令人乐而忘返」、「带给游客

滔天巨浪的新体验」等）及指乐园的一些设施为亚

洲、全国或该省最大最好，并有频密的镜头明显展

示乐园内外的名称／标志。此内容过分强调乐园的

优点，有强烈的推销成分，为不可接受的「硬销」

手法；   

 

( 2 )  在一个以戏剧形式表达的节目，一家人到某主题乐

园游玩。节目的流程与上述 ( 1 )的例子类同，但画面

只是偶然出现乐园内外的名称／标志，家人游玩时

会称赞其看见的动物、景色和表演，但用词相对简

略和自然（例如「几珍贵」、「几特别」等）。节

目提及乐园的交通资讯时亦较为简略。这节目虽然

大部分于主题乐园拍摄，但没有过分强调乐园的优

点，属可接受的表达手法。   

 

 

问 1 2 :  在决定以说话提及商品或服务的品牌名称作为植入式广

告的表达手法可否接受时，会考虑哪些因素？  

 

答 1 2 :  考虑因素包括答 2 和答 3 所述。例如只是顺带提及品牌名

称，而非过分强调，较可能为可以接受的植入式广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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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植入式广告的其他规定  

 

问 1 3 :  若表达手法符合基本原则，是否可于任何节目播出植入

式广告？  

 

答 1 3 :  不是。持牌人：  

 

( 1 )  不得于儿童节目、教育节目、新闻节目、宗教仪式

或其他崇拜节目内播出植入式广告；  

 

( 2 )  可在时事节目内播出植入式广告，但应小心选择赞

助商，以维护这类节目的公信力和完整性。  

 

 

问 1 4 :对包含在植入式广告内的产品／服务是否有限制？  

 

答 1 4 :是。有关限制如下 :  

 

( 1 )  节目提及的产品或服务不得属于电视广告守则所规

定不可在电视播放广告的产品或服务（例如枪械及

有关器材）；  

 

( 2 )  电视广告守则各章中所载的广告标准，亦适用于节

目内的植入式广告。这些广告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有

事实根据的声称及贬抑竞争对手的规管条文。  

 

 

问 1 5 :  如节目中包含持牌人所属公司集团下另一间公司的产品／

服务，该节目会被视为受赞助及含有植入式广告。通讯

局会如何界定一间机构是否持牌人所属集团下另一间公

司？   

 

答 1 5 :通讯局会根据《公司条例》第 2 ( 1 )条下「公司集团」的

定义 (即「 2 间或多于 2 间的法人团体，而其中一间是余

者的控权公司」 )决定一间机构是否持牌机构所属集团下

另一间公司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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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:  外购节目  

 

问 1 6 :  有些外购节目含有间接宣传，是否完全不受规管？  

 

答 1 6 :  若持牌人没有因为播放外购节目内的间接宣传而获得任

何报酬或其他有值代价，可获豁免遵守植入式广告的基

本原则 (包括答 1 所列的两个基本原则 )，但仍需遵守以下

规定：  

 

( 1 )  外购的新闻节目、时事节目（请参考答 1 3 ( 2 )）、儿

童 节 目 、 教 育 节 目 ， 以 及 宗 教 仪 式 和 其 他 崇 拜 节

目，不可含有间接宣传；  

 

( 2 )  须在有关外购节目开始前，以「以下节目含有间接

宣传」的字句作出声明，清楚告知观众节目中含有

间接宣传。  

 

所有节目内的间接宣传均须遵守守则；牌照条件以及香

港法律 (包括答 1 4 提及的限制 )。  

 

 

问 1 7 :  如何界定何谓外购节目？是否只涵盖海外制作的节目？  

 

答 1 7 :  通讯局会根据「外购节目」的定义（即并非由持牌人制

作的节目，不论于本地或海外制作）决定一个节目是否

外购节目。  

 

 

问 1 8 :  若节目由持牌人所属公司集团下另一间公司制作，会被

视为自制节目还是外购节目？   

 

答 1 8 :  若节目由持牌人所属公司集团下另一间公司制作，会被

视为外购节目。  

 

 

第三部分 :  有关植入式广告的通知规定  

 

问 1 9 :就植入式广告而言，有哪些赞助识别和通知的规定？  

 

答 1 9 :有关规定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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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1 )  持牌人必须在节目的片头及／或片尾的赞助声明中

清楚识别产品或服务的赞助商。片头及／或片尾赞

助声明的内容必须符合电视广告守则的规定；  

 

( 2 )  持牌人须在节目开始前以「以下节目含有间接宣传」

的字句作出声明，清楚告知观众节目中含有植入式

广告。  

 

 若在节目片头播出赞助声明，持牌人可以在片头赞助声

明中加入以「以下节目含有间接宣传」的字句作出的声

明，或另外在节目开始前播出此声明。   

 

 

 

 

2 0 1 8 年 7 月  

 

 

 


